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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辦法依媒體與教學資源中心組織辦法訂定。 

二、傳播相關系所包括新聞傳播學系、廣告傳播學系、影像傳播學系、大眾傳播學  

    研究所、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傳播系所」）等系所均得優先使 

    用，並共同創造媒體中心管理的各項資源。 

三、媒體中心的權責包括： 

  （一）執行傳播系所的設備預算，購置、維修、管理傳播系所教學、研究、 

     行政等使用的設備與資源。 

（二）聯繫、協調傳播系所教學需求與協助師生使用設備，代表傳播系所對 

   外協調設備相關的資源。 

（三）提供傳播系所使用設備與資源的教學訓練，並建立管理辦法。 

  （四）籌劃傳播系所各階段設備與教學資源需求，並提供發展的參考。 

  （五）進行本校媒體與教學資源相關之輔助教學、製作、實驗。 

  （六）其他與傳播系所設備相關的事宜。 

四、媒體中心與傳播系所、院、校關係如下： 

（一）傳播學院務會議核定權責或決議事項，由媒體中心執行。非議決事項由

媒體中心會同相關系所辦理，必要時提報管理委員會認可。 

（二）傳播系所設備預算原則上百分之六十五，交由媒體中心編列共同性支 

   出。其餘由各系所決定順序，提報管理委員會協調。 

（三）傳播系所預算內事項逕由媒體中心執行，非預算事項由媒體中心會同 

     有關系所依行政程序處理。 

（四）媒體中心管理的各項設備與資源，依院校規定財產編列者，歸屬相關 

   系所。未規定或無法明定歸屬者，編列本中心，並為傳播系所共同持 

   有。 

（五） 院、校編列媒體與教學資源共同預算，提供媒體中心採購、維修、耗

材等用途。預算金額以傳播系所三分之一為下限。校內單位使用媒體中

心設備，除人員、耗材費用外，得支付相關設備維護費用。 

（六）媒體中心人事、行政費用以院為分配原則編列之，收支情形應定期提報

管理委員會。 

（七）媒體中心事務應定期向管理委員會提報，並向師生公告。 

 

五、媒體中心訂定傳播系所學生設備使用辦法，並評量學生實習情形，供授課教 

  師或相關系所處理。 

六、媒體中心為管理需要，得設定各項設備使用資格與等級。 



七、媒體中心管理的設備使用優先順序依序是： 

  （一）傳播系所教學、研究、行政。 

  （二）傳播系所學生團體專案製作、個人專業製作。 

  （三）校內其他系所或單位教學、研究、行政使用。 

（四）校外洽用。 

八、傳播系所申辦教學、研究、推廣活動，應編列使用設備預算，由媒體中心受 

  理，專用於設備管理事務。收費標準由媒體中心訂定，並經管理委員會通過。 

九、其他系所或單位申請支援事項，由媒體中心協調使用，並得比照前項收費。 

   其細則另定之。 

十、媒體中心為業務溝通、參與需要，得召開學生實習相關會議、徵集義工。 

十一、媒體中心得對外募款或接受捐贈，惟應符合校院會計程序及相關規定，並 

   公開徵信。 

十二、本辦法經媒體中心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報呈院務會議核備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